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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惨淡的“菜贩子”突然“暴富”

见不得光的犯罪活动，往往伪装得极普通。

37岁的刘某华，是河南开封市祥符区人，常住在云南

临沧，以种植和贩卖蔬菜为生。

但是，在朋友眼中一直经营惨淡的“菜贩子”刘某华，

自2020年10月以后突然“暴富”：在临沧租地建房，购买

价值近百万元的高档越野汽车，频繁往返于云南、湖北、河

南之间，对外资金交往动辄几十万甚至数百万元。

刘某华“暴富”的原因让人不解，而且跟随他一起出

没的同乡以及与其姘居的外籍女人穆某莲，都显得格外

神秘。

这引起了河南、云南两地禁毒民警的注意。

“当时我们核查发现，他们的异常情况和云南保山警

方侦查的一起毒品案件出现线索交叉，由此说明刘某华等

人涉嫌贩毒。”办案民警说，2021年3月19日，开封警方正

式立案侦查，并于当日上报河南省公安厅禁毒总队。随

后，开封市公安局成立专案指挥部，抽调精干力量组成专

案组赶赴云南，配合当地警方行动。

随着案件的办理，一条跨豫鄂滇三省的贩毒通道逐渐

显露，隐藏在背后的贩毒团伙也浮出水面。

刘某华被抓后交代，2020年夏，他因帮他人向湖北捎

带“东西”涉足贩毒，一趟往返，获利惊人。此后，穆某莲介

绍他与有毒品来源的另一个外籍女人郭某酸结识，他也就

此走上贩毒道路。从2020年9月至2021年3月，刘某华6

次通过郭某酸购买冰毒片剂93.6公斤，纠集同伙贩卖至湖

北、河南。可以说，刘某华等人组建了一个跨越三省的贩

毒团伙。

冰毒伪装成袋装茶叶

2021年3月21日，警方捕捉到一条线索，刘某华刚完

成一笔毒品交易，行将外运。开封赴滇民警和保山当地民

警立即赶到临沧市耿马县刘某华租住小区排查布控。

就在民警发现刘某华那台奔驰越野车时，突然见他扛

着个沉甸甸的编织袋下楼上车，民警扑上去将他按倒，扯

开编织袋一看，满是伪装成袋装茶叶的毒品，拉开车门一

搜，又发现整整60万元的现金。紧接着，民警押着刘某华

冲上楼去，当场抓获穆某莲，再缴获一大袋毒品。

与此同时，在楼下，刘某华的同伙朱某鑫、王某鹏又

“撞网”，民警从他们车上又缴获两大袋毒品。经现场称

量，这四袋毒品均为冰毒片剂，足有60公斤。

接下来几天，刘某华的同伙相继被警方抓获。

2021年4月2日，刘某华等6人及60公斤毒品被安全

押解回开封。同日，此案被公安部批准为“2021-107”毒

品目标案件。

未见过下家“大哥”的真面目

打击毒品犯罪，不仅要追毒源、断通道，查流向更为

关键。

该案中，刘某华贩毒团伙虽落网，但其下家——具体

实施毒品贩卖分销的毒贩子们仍未归案。

民警发现，刘某华在云南从缅甸籍毒贩手中买到毒品

后，驾车返回河南，每次路过湖北天门都要停留，经分析研

判，毒品很可能销往天门。

民警很快在天门锁定毒贩“虎子”，湖北的毒品交

易网络就此被打开缺口，隐藏在湖北的庞大贩毒团伙

被挖出。

不过，民警发现隐藏在该贩毒团伙背后的“大哥”很神

秘。刘某华也交代，前4次交易，他只闻“大哥”之名却从

未见过其面。第5次交易时，因对方携款不足，才只得带

他到武汉黄陂“大哥”的窝点拿钱，可两个小时里，“大哥”

没和他说一句话，他也始终没看清“大哥”藏在帽檐下的真

面目。而且，被抓的毒贩也只知道他绰号叫“老腿”，行踪

不定，对其姓名、住址一无所知。

不过，警方根据蛛丝马迹成功抓获“老腿”的保镖薛某

辉，并缴获一张身份证，经薛某辉辨认，“老腿”的真实身份

终于暴露——刘某顺。

2021年4月4日晚，在藏匿窝点，刚刚吸食过毒品的

刘某顺未及反抗，就被牢牢铐住，民警当场缴获作案用车

载电台1部、对讲机9部、手机11部。在这个小区的另一

处窝点，又搜出冰毒片剂2.84公斤。

刘某顺，这个被多地警方长期追捕却一直身份不明的

大毒枭，终于被开封警方抓获归案，这也成为“2021-107”

毒品案侦破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

民警发现，该案涉及12个省34个地市、11个贩毒团

伙、7个层级，涉案人员近200名。在警方努力下，该特大

贩毒网络最终走向覆灭。

截至目前，这场禁毒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据统计，

共抓获嫌疑人116名，收缴毒品63.8公斤，查实毒品交易

200多公斤，冻结资金653万元，查封房产1处，查扣涉案

车辆24部、手机120部、对讲机12部。

毒品交易200多公斤！暴富的“菜贩子”牵出特大贩毒案
《大河报》

近日，记者从河南警方了解到，由开封警方侦破的公安部“2021—107”毒品目标案件取得决定性胜

利：抓获嫌疑人116名，收缴毒品63.8公斤，查实毒品交易高达200多公斤等。不仅摧毁了一条跨越豫鄂

滇三省的贩毒通道，而且让一个涉及12个省的特大贩毒团伙覆灭。

偷装GPS发定位，帮人“专业催债”
自以为这钱太容易赚，殊不知这是犯罪

装个GPS月薪过万

董某，45岁，河南人。2021年，待业在家的董某刷手

机时，偶然在一个社交软件上，刷到了一条招聘信息：“只

需每几个月出趟差找个人，轻轻松松月入过万。”正愁没有

收入的董某眼前一亮，按照对方留下的联系方式，马上联

系上对方。对方告诉董某，自己人在国外，不方便找人讨

债，就是想让人偶尔去帮忙找一下债务人，装下GPS定位

器，其他事情不用干。

董某非常心动：装下GPS，发发定位，没有使用暴力手

段，那就没有违法，每个月还能有1万多元的收入，这钱可

太容易赚了。决定“接活”前，董某还特意找人咨询了一下

偷装GPS的后果，得知会被行政拘留几日后，他放心了，并

叫上了朋友李某一起干。

“专业催债”境外遥控

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的是什么人？松阳县检察院介

绍，原来在菲律宾经商的陈某因疫情生意失败，为了牟取

暴利，陈某想到了做“专业催债”的生意。随后，他在境外

网站发布“专业催债”广告，通过电话、快递等方式匿名接

单，每单业务约定报酬为收取债务金额的二到五成不等。

接单后，陈某再通过某社交软件以“高薪”吸引他人加入，

并由其在国内实施找人、跟踪、催债等任务。董某、李某就

是这样加入了陈某的“专业催债”团伙。为逃避侦查，陈某

要求团伙成员日常联系都使用匿名聊天软件。

偷装GPS几天后被发现

2021年9月，陈某指使董某、李某到松阳县找寻债务

人王某，并将王某的车辆等相关信息发送给了二人。董

某、李某迅速行动，通过踩点确认了王某身份。然后，二人

花费318元从网上上购买了一个GPS定位器。2021年9

月4日，董、李二人偷偷地将GPS安装在王某的车上，并在

手机上下载了连接定位器的APP，注册登录账号、密码后

发送给陈某。

之后几天，董某、李某二人继续留在松阳，通过APP

获取王某的车辆行驶轨迹等信息，并对王某日常生活进行

跟踪偷拍并汇报给陈某。此时，获取了王某行踪信息后，

陈某又将信息透露给其他人，让其他人去向王某催债。就

在其他人跟王某接触的过程中，王某得知车上被偷装了

GPS，于是报警。

此时，董某已经收取了陈某支付的酬劳23600元，李

某收取了19600元。不久，二人被松阳警方抓获。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获刑

松阳县检察院经审查认为，董某、李某受他人指使，违

反国家有关规定，未经车辆所有人或使用人同意在其车辆

上非法安装GPS定位器，并将其行踪轨迹提供给他人，违

法所得在5000元以上，属情节严重，应以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鉴于董某、李某系从犯，有退

出违法所得、自愿认罪认罚等情节，可以依法从宽处理。

松阳法院近日作出判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

董某有期徒刑 1年 2个月，缓刑 1年 8个月，并处罚金

70000元；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1年4个月，并

处罚金58000元。而陈某被另案处理。

松阳县检察院检察官提醒，GPS定位器这类高科技产

品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便利，但要注意，安装

并使用GPS定位器必须出于保护自己或他人人身或财物

安全的目的。如果是安装在他人所有或使用的车辆上，需

经他人明知且同意，并且禁止将获取的他人行程轨迹等公

民个人信息透露给第三方，避免被第三方用于犯罪，使得

这类高科技产品沦为犯罪工具。同时，债权人催债也应通

过合法的途径，否则亦可能滑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本报记者 余春红 通讯员 程琦

GPS定位器、监控摄像头，这些高科技安防产品已经广泛走进人们的生活。可如果不当使

用，则可能沦为违法犯罪的工具。近日，松阳县人民法院判决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案件，两被

告人因偷装GPS定位器，跟踪定位债务人，双双获刑。

GPS定位器


